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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·  A B S T R A C T

從診間實際自費反推：CAR-T、ADC、PARP/CDK4/6、質子治療、自費 NGS 動輒上百萬元；本文整
理台灣健保涵蓋現況、自費缺口估算，以及實支實付、重大傷病險、終身癌症險、一次給付癌症險各
自能補哪一塊缺口——不推任何業者，只談邏輯。

癌症診間最常聽到的不是「我會不會好」，而是「醫師，這個健保有給付嗎？」2026 年的腫瘤治
療版圖，健保涵蓋了大部分基本化療、放療、手術與部分標靶（如  trastuzumab、osimertinib、
pembrolizumab 在特定適應症已給付），但 CAR-T 雖然在 2023 年起納入健保仍受嚴格條件限制，
**ADC（如 trastuzumab deruxtecan，每月 NT$15–25 萬）、PARP 與 CDK4/6 抑制劑（每月 NT$10–
20 萬）、質子治療（單療程 NT$50–150 萬）、自費 NGS（NT$3–6 萬）**多數仍需病人自行負
擔。多份研究顯示，台灣癌症病人在診斷後 2–3 年內的自費缺口平均落在 NT$200–300 萬區間。本
文不推任何業者，只從臨床自費結構反推：哪一種保險工具補哪一塊缺口。

本文不是業務文
作者為腫瘤內科醫師，沒有任何保險業務員身分、不收取任何業者佣金或合作費。下面提到
的險種是行業通稱（實支實付、重大傷病險、終身癌症險、一次給付癌症險、長期照顧
險），請以各保險公司條款為準，並建議找信任的、有 CFP 或 RFA 證照、且願意逐條解釋條
款的業務員協助規劃。

為什麼健保已經涵蓋很多，自費還是會破百萬？

台灣健保確實是全球涵蓋率最高的單一支付系統之一，2024 年人口涵蓋率超過 99.9%，癌症治療
也納入健保重大傷病範疇。但「健保有給付」不等於「都不用花錢」，主要落差來自三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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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藥納保時程：FDA / EMA 核准後到台灣健保正式給付平均落差 3–6 年；新藥納保前若想用，
幾乎都是自費。Value in Health 2018 年文獻指出，2011–2017 年 FDA 核准的新癌症藥物中，僅

25% 在台灣完成健保給付，且納保延遲中位數約 3.2 年 [3]。

2. 健保給付條件嚴格：同樣藥物，健保常限定「特定基因型 + 特定線數 + 特定癌期」才給付，超
出條件就是自費。例如 trastuzumab deruxtecan 在 2024 年起健保給付 HER2-positive 乳癌第三線
後，但 HER2-low 與胃癌族群仍需自費。

3. 新型治療模式（ADC、CAR-T、雙特異抗體）價格極高：即使健保給付，部分仍有差額負
擔；不給付時則整筆自負。

典型自費場景：診間真實價碼

下表是 2026 年中位數行情（醫院間差異 ± 20%，且匯率與藥廠定價會浮動）：

治療項目 適用情境
自費價格（療程概

估）
健保現況

CAR-T 細胞治療 復發 / 難治 B 細胞淋巴瘤、急

性淋巴芽細胞白血病

單次 NT$819 萬 2023 年起部分健保給付，

仍受嚴格條件限制

ADC（如 T-DXd） HER2 陽性 / HER2-low 乳癌、

胃癌、肺癌

每月 NT$15–25
萬，療程 6–18 月

部分適應症健保給付，跨癌

別自費

PARP 抑制劑 BRCA 突變卵巢癌、乳癌、攝
護腺癌、胰臟癌

每月 NT$10–20
萬，療程 1–3 年

部分適應症給付，多數族群
自費

CDK4/6 抑制劑 HR+/HER2− 乳癌 每月 NT$10–15
萬，療程 2–5 年

早期高風險與轉移性給付，

部分線數自費

質子治療 兒童腫瘤、頭頸部、肝癌、攝
護腺癌特定條件

單療程 NT$50–150
萬

健保不給付（少數公立醫院
有條件補助）

自費 NGS panel 復發 / 轉移實體癌、罕病 NT$3–6 萬（單次） 2024 年起健保有限度給付

19 項癌別、特定基因 panel

免疫治療

（pembrolizumab 等）

非小細胞肺癌、黑色素瘤、頭

頸癌等

每月 NT$15–20
萬，療程 6–24 月

多數適應症給付，但有藥費

上限與線數限制

跨情境比較的限制
上述價格與健保給付狀態為 2026 年中的概略行情，會因醫院、製造批次、健保署季更新、商
業議價而變動；個別病人實際自費請以治療前的醫院預估與健保署 e 服務確認為準。

保險工具對應的缺口

把上面的自費結構拆解成保險語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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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工具 給付邏輯 主要補的缺口 適合誰

實支實付醫

療險

憑收據在「住院日額」「手術
費」「住院雜費 / 醫療費用」上

限內理賠

住院期間的自費藥、自費材
料、單次手術自費差額

想精準補住院自費、能接受
副本理賠者

重大傷病險 拿到健保重大傷病卡即一次撥款 確診初期的緊急週轉、家庭
收入中斷、長期療程預備金

想要「拿到病名 = 拿到
錢」、預算優先放最大缺口

者

一次給付癌

症險

確診癌症（依條款定義）即一次

撥款

與重大傷病險類似，但定義

範圍可能更窄或更寬，看條
款

想單獨針對癌症加碼者

終身癌症險

（傳統型）

依住院日額、化療次數、放療次

數、手術項目逐項給付

長期住院型治療、傳統靜脈

化療療程

較適合傳統治療型態；對門

診標靶 / 免疫治療補強有限

長期照顧險 /
失能險

依「失能等級」或「長照狀態」

每月給付

癌症晚期或腦轉移後的長期

照護、看護費用

已有上述基礎再加碼者

一句話總結
台灣 2020 年代後的腫瘤治療型態，從「長住院化療」逐步轉向「短住院 / 門診標靶免疫治
療」，傳統依日額計算的終身癌症險效益相對下降，重大傷病險與實支實付（雜費高上限
版）變得更關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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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時投保到確診後理賠的流程

健康時投保

投保前務必如實填寫「健康告知書」。常見告知欄位包括過去 5 年內的住院、手術、用藥、特
定疾病史（糖尿病、肝炎、高血壓、惡性腫瘤、心血管疾病等）。告知不實在 2 年內保險公司

可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，2 年後雖不可解約，但理賠時若爭議仍可能被引用。投保時亦
要確認：(1) 等待期（多為 30–90 天，癌症險常為 90 天），等待期內罹癌不理賠；(2) 既往症
除外條款；(3) 「實支實付副本理賠」是否仍適用（金管會 2023 年限縮副本理賠）；(4) 是否
屬於可續保 / 自動續保條款。

確診當下的第一步

取得病理報告與診斷證明後，第一步是向投保的所有保險公司報案（多數可線上或 APP）。並
向衛福部健保署申請「健保重大傷病證明」——這張卡是後續多項給付（重大傷病險、特定豁
免保費條款、健保部分負擔減免）的關鍵。重大傷病證明效期依癌種不同，一般 1–5 年，到期
可申請延長。

治療過程蒐證

為了實支實付理賠，每一次住院、每一個自費項目，都要保留醫院開立的「醫療費用收據（正

本或副本）」、「診斷證明書」、「自費項目明細」。標靶藥物、自費材料、自費 NGS 報告
若有條件納入雜費理賠，需要醫師在診斷書上載明「為治療之必要」。建議在治療開始前與保
險業務員確認所需文件清單，避免事後補件困難。

申請理賠

一般文件備齊後 14–30 天內可獲得理賠結果。如遇爭議（最常見：(a) 雜費認定、(b) 自費藥是
否屬於「醫療必需」、(c) 既往症連結），可循以下途徑：保險公司申訴 →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
→ 法院。**保留治療團隊出具的「治療必要性說明書」**對爭議處理有幫助。

適應症：保險規劃在「健康時」與「確診早期」最關鍵

從臨床觀察，下列族群最容易受益於提早規劃：

40 歲以上、有家族癌症史：在健康告知尚屬單純時投保，保費與承保條件較好。

遺傳性癌症基因攜帶者（BRCA1/2、Lynch syndrome 等）：投保前注意告知義務；建議在基因
檢測前先完成投保（檢測後若知悉變異，仍須告知）。

40–55 歲家庭經濟主要支撐者：兼顧重大傷病一次給付與長期失能保障，避免家庭因單一病程
崩盤。

罹癌親屬照顧者：可同步檢視自身保單，避免照顧過程中自己也卡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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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建議的事」清單

禁忌：這些做法請避開
1. 用保健食品 / 自然療法替代正規治療，並期待保險買單：實支實付僅理賠「醫療必需」的

自費；偏方支出不在理賠範圍，等同雙重損失。

2. 告知不實或刻意隱瞞既往症：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，2 年內保險公司可解除契約並不退保
費；2 年後雖不可解約，理賠爭議時仍可能被引用。

3. 以「整筆保費」綁定單一儲蓄型癌症險：流動性差，遇真正自費需求時可能無法快速變
現。

4. 退保純保障型實支實付，改買「還本型」：還本型保費常 2–4 倍於純保障型，且雜費上限
往往較低，從「補缺口」的角度看效益反而下降。

5. 聽信「一次性大筆保額就高枕無憂」：癌症療程動輒 2–5 年，現金流的「持續性」比「一
次性高額」更重要。

6. 臨確診前才大幅加保：等待期、告知義務、調查機制都會卡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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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病人與家屬的實務建議

先盤點現有保單

把家裡每一張保單拿出來，列出：保險公司、險種、保額、住院日額、雜費上限、續保條件、
是否實支實付。很多家庭以為「我有買癌症險」，實際翻開條款才發現是 1990 年代的舊型終

身癌症險，給付邏輯與現代腫瘤治療脫節。

缺口計算

用「現有保額 × 預期療程月數」對照「典型自費場景」表。若年度自費預估超過 NT$100 萬而
現有保障不足 NT$50 萬，缺口顯著。可考慮加買純保障型實支實付（雜費高上限版）或一次
給付癌症險 / 重大傷病險補洞。

與業務員諮詢時可帶的問題清單

1. 這張保單的「住院雜費 / 醫療費用」單項上限是多少？是按「次」「日」「年度」計？

2. 自費標靶藥、ADC、自費 NGS 是否屬於「雜費」可理賠範圍？條款怎麼寫？

3. 「副本理賠」是否仍適用（金管會 2023 年限縮後規則為何）？

4. 等待期幾天？癌症等待期是否與其他疾病不同？

5. 既往症 / 既存疾病 / 體況核保的處理：拒保、加費、除外？

6. 可續保上限到幾歲？停售後是否仍可續保？

7. 重大傷病險的「重大傷病」定義是否完全比照健保？原位癌、第 0 期是否納入？

8. 豁免保費條款（罹癌後是否免繳後續保費）？

已罹癌族群的替代策略

1. 盤點健保資源：重大傷病卡、健保部分負擔減免、藥廠病友援助計畫（PAP）、各醫院社
工資源。

2. 緊急預備金：6–12 個月家庭支出的流動資金優先於新保單。

3. 稅務優惠：醫療費用支出在所得稅列舉扣除額內可申報。

4. 病友團體：癌症希望基金會、癌症關懷基金會等可提供醫療費用補助、心理支持與資源連
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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